


（一）成绩评定

1.课程成绩由任课教师按照课程考核评分标准进行评定。根据课程考

核需要，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进行计分。

2.课程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的 50%（含课堂讨论、作业、实验操作及

考核、出勤等）和期末考试成绩的 50%组成。

（二）成绩录入与报送

1.任课教师于期末考试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完成期末考试成绩录入

工作，打印任教课程成绩表报送课教务科。

2.补考成绩于补考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将纸质成绩单报送至教务科。

（三）成绩审核

教务科，对成绩录入和报送情况进行复核。

（四）成绩建档

任课教师每学期考试结束后五个工作日报送成绩到教务科，教务科每

年 6月底前，导出、打印毕业生成绩总表，汇总后报学生科建档。

（五）成绩查询

期末考试结束五个工作日后到教务科查询成绩。

（六）成绩变更

如学生对成绩有异议时，可于次学期开学 2周内向课程承担教研室提

出书面的成绩复核申请，由课程承担教研室指定相关人员进行复核，

根据复核结果需进行成绩变更的，由教研室组织填写《成绩变更申请

表》，经任课教师和教研室主任签字后报教学主任签字确认，然后教

务科负责在成绩管理系统中进行成绩变更。




